官党政办〔2022〕59号
安溪县官桥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关于开展

2022年度无偿献血活动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直各单位：

根据县两办《关于做好2022年度全县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，经镇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，现将做好官桥镇2022年度无偿献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大力推进无偿献血工作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直各单位要切实提高对无偿献血重要性的认识，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要充分调动共产党员和广大青年的献血热情。请各村（社区）、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，要把任务分解到每一个干部、职工，充分发动每一个村干部、党团员、群众的积极性。献血期间，各村（社区）、各单位要指定一名干部专门负责这项工作，与卫健办做好协调配合，确保完成任务。

二、加强宣传力度，营造全民参与氛围
无偿献血工作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也是实施“健康中国”战略的重要保障。各村（社区）、各单位要通过各种媒介，大力宣传，努力营造无偿献血良好氛围，提高广大干部群众、党团员履行献血义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。同时，要认真做好企业职工、外来工人等适龄健康公民宣传发动工作，让广大干部群众、党团员都了解《献血法》和《献血条例》赋予每位适龄健康公民参与无偿献血的权利和义务。

三、明确工作责任，确保献血工作顺利开展
各村（社区）、各单位，务必根据通知要求，深入群众，广泛动员群众，派专人科学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加无偿献血，提高公民无偿献血参与率，并按规定落实献血者待遇。对于超额完成献血任务的村（社区），超出任务数的每例给予工作经费补助1500元；对未完成献血任务的村（社区）每例给予扣除工作经费1500元；对于未能完成献血任务50%的村（社区）、单位，将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。

四、献血对象、时间和地点

献血对象：献血年龄18—55周岁，曾参加三次以上献血且未出现献血不良反应者，献血年龄可放宽至60周岁。

时    间：2022年6月9日

地    点：官桥医院

附件：官桥镇2022年度无偿献血工作任务表

 安溪县官桥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6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